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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印发 《枣庄市生态环境局滕州分局
优化营商环境惠企便民工作实施方案》的
通   知



各科室站队中心：
现将《枣庄市生态环境局滕州分局优化营商环境惠企便民
工作实施方案》 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落实。







枣庄市生态环境局滕州分局
2023 年 5 月 4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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枣庄市生态环境局滕州分局
优化营商环境惠企便民工作实施方案



为深入贯彻中央、省、市关于优化营商环境的决策部署， 落实全市优化营商环境— 惠企便民工作推进会议精神，积极优 化生态环境领域营商环境，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生态环境高
水平保护，结合工作实际，制定本方案。
一、总体目标
深入开展全市“强工兴产、项目突破”攻坚行动，不断提 升服务意识，在符合相关法律法规政策要求、确保区域环境质 量不恶化、污染物达标排放的前提下，围绕破解影响重大项目 污染防治、执法监管、行政审批的痛点、难点、堵点问题，提 出切实可行的解决措施，持续推进提质增效，助力全市实现工
业倍增，实现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 “双赢”。
二、重点任务
（ 一）优化审批流程，提升服务质量。
1.完善机制,提升审批成效。 围绕服务企业，开通绿色通 道和咨询平台，提高审批效率和管理效能，变“坐等”审批为 “上门服务”，为企业提供准入政策、法律法规、环保手续办 理等全程咨询服务。为项目单位在环评编制、总量申请等方面
进一步做好服务，提高办事效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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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提前介入,做好服务保障。 围绕全市经济发展思路，对 准备引入的新项目，提出前期的意见和建议，切实履行环境影 响评价作为第一审批权的职责，发挥源头控制污染和防止生态 破坏的效能，对重点项目进行跟踪服务，开辟绿色通道，做到
快事急办、慢事快办、特事特办。
3.主动作为,及时公开审批信息。严格执行项目分类管理 要求，指导企业完成环境影响登记表网上备案。严格执行建设 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审批规程和审批信息主动公开制度，所有审 批项目均从受理、拟审批和批复等环节均在网站公开，接受社
会监督。
（ 二）规范执法监管，保障企业合法权益。
1.开展精准帮扶，推行差异化监管。督促企业认真落实污 染防治主体责任，指导企业做好环保设施的运行管理，帮助企 业开展环境隐患排查，确保企业稳定达标排放。对因环保问题 无法正常生产的企业，深入了解企业存在的困难和问题，开展 帮扶指导，确保正常生产后污染防治设施稳定运行、污染物稳
定达标排放。
2.规范行使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。对列入《枣庄市生态环 境局轻微违法行为不予行政处罚和一般违法行为从轻或减轻 行政处罚事项清单（2022 年版）》和《滕州市轻微违法行为 不予行政处罚和一般违法行为减轻行政处罚事项清单(2021
年版)》 中免于处罚的违法行为，不予处罚或轻罚，督促帮扶

- 3 -

企业尽快整改。
3.严格落实 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制度。针对不特定 企业开展的行政执法检查活动，按照枣庄市生态环境局统一规 定，严格执行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制度，及时公开抽查情 况和抽查结果，做到规范、公正、文明执法，并且“打包”执 法事项，推行“进一次门、查多件事”的执法方式，切实提升
执法效能。
（三）完善正面清单，减少现场执法频次。
1.严格落实正面清单制度，做到 “无事不扰”。制定“滕 州市生态环境监管正面清单企业”名单，对纳入正面清单的企 业除信访举报核实等情形外，原则上不主动进行现场检查，让
自觉守法企业受益。
2.依托滕州智慧环保平台，推进远端非现场执法。全面 推行“互联网＋监管”模式，依托滕州智慧环保平台的用电监 管、在线监测和视频监控等手段，对能够实现平台监管、网络 监管、远程监管等非现场监管的企业，尽量做到不去企业实地
执法，减少对企业的现场检查。
三、保障措施
1.加强组织领导。成立由局长任组长的枣庄市生态环境局 滕州分局优化营商环境惠企便民工作领导小组，负责该工作的 组织领导、决策部署、统筹协调。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局总量
中心，负责领导小组日常工作，综合协调各项工作开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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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加强责任落实。把“优化营商环境惠企便民”工作列入 重要议事日程，主要领导为第一责任人，明确分管领导、办理 科室及人员，把优化营商环境和污染防治结合起来，切实深入 基层、深入企业，掌握企业发展实际情况，研究政策落实中存 在的突出问题，不断提高支持企业经济发展政策措施的精准
性、有效性和可操作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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